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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引言  

 在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二

零一零至一一年度的公務員薪酬依照以下向四個中央評議會 1 職方提出的

薪酬調整方案調整，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 a )  高層薪金級別及首長級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1 . 6 0 %，相等
於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 b )  中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0 . 5 6 %，相等於中層薪
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以及  

( c )  低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按“調高”安排處理，加
薪幅度為 0 . 5 6 %，相等於中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理據  

( A )  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  

 
 

A 至 D 

2 .  按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的決定，當局已
向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提出上文第 1 段所述的薪酬調整方案。職方代表
大多對薪酬調整方案表示失望，職方的回應載於附件 A 至 D。  

3 .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的香港政府華員會指出薪酬調整方案不足以抵銷通
脹，並重申要求全體公務員加薪幅度應與二零一零年三月份甲類消費物價

                                                           

1  四個中央評議會是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警察評議會、紀律部隊評議會和第一標準薪級
公務員評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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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和去年同期比較的變動看齊，即劃一加薪 2 .50%。他們亦建議全體非
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金應依照當局提出的薪酬調整方案調整。不過，從香

港政府華員會的來函中，當局相信該會並非要求公務員的加薪幅度（即劃

一加薪 2 .50%）要高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加薪幅度（即高薪金及中/低
薪金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分別加薪 1 .60%及 0 .56%），而是建議全體公
務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劃一加薪 2 .50%。  

4 .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的香港海外公務員協會及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重
申，要求公務員薪酬上調幅度應跟從薪酬趨勢總指標（而非薪酬趨勢淨指

標），原因是許多公務員已達到其職級的頂薪點，以及考慮到剔除因內外

對比關係 2 而作出的薪酬調整和以股票形式發放的獎賞對計算薪酬趨勢總

指標構成的負面影響。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重申，要求加薪幅度應與二零

一零年四月份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和去年同期比較的變動相同，即劃一加薪

2 .90%。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亦重申，要求加薪 2 .50%；並希
望當局在考慮本年度的薪酬調整幅度時，特別顧及生活費用變動及公務員

士氣的因素。  

5 .  警察評議會職方接受薪酬調整方案。他們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指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二零一一年薪酬趨勢調查展開前，檢討從薪酬

趨勢總指標扣除相關的公務員遞增薪額開支而得出薪酬趨勢淨指標的做

法。他們提出的理據是香港警務處的大部分人員已達到其職級的頂薪點，

不會獲得每年遞加增薪點。  

( B )  當局的立場  

6 .  經考慮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及每年公務員薪酬調整的相關考慮
因素（即薪酬趨勢淨指標、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

況、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及公務員士氣）後，我們認為在二零一零年六

月八日提出的薪酬調整方案已取得適當的平衡。故此，我們建議二零一零

至一一年度的公務員薪酬依照薪酬調整方案作出調整。  

7 .  至於香港政府華員會建議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應與公務員一樣獲得薪酬
調整，我們必須指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並不是公務員。他們由個別的政

                                                           

2  因內在對比關係而作出的薪酬調整，是指某一公司內某類職位的薪酬需要與同一公司內
其他類別職位的薪酬維持若干程度的薪酬對比關係時，所作出的薪酬調整。因外在對比

關係而作出的薪酬調整，是指某一公司因應不同公司之間爭奪能擔任某類職位的僱員的

情況而需要作出的薪酬調整。就內外對比關係所作的薪酬調整，不會被納入年度薪酬趨

勢調查範圍之內，以用作計算薪酬趨勢總指標，因為該等薪酬調整只涉及公司內某類職

位的薪酬變動，而不是全體員工的薪酬變動。  



3  

策局和部門聘用，以處理季節性、有時限或非全職的工作，或提供模式正

在檢討或很可能會有轉變（例如轉為外判）的工作等。他們的聘用條件與

公務員的聘用條件並不一樣。因此，我們不認為有關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決

定應適用於這類人員。  

8 .  至於警察評議會職方要求檢討從薪酬趨勢總指標扣除相關的公務員遞
增薪額開支的做法，我們不認為有充分理據進行有關的檢討。行政會議在

一九八九年按專責調查委員會的建議，接納從薪酬趨勢總指標扣除相關的

公務員遞增薪額開支的做法。專責調查委員會當時認為每年的薪酬趨勢調

查應包括私營機構人員所有的實收薪金（包括勞績獎賞、遞增薪額等

等），而為公平起見，調查亦應計及仍未達至其職級頂薪點的公務員的遞

增薪額開支。我們認為該委員會提出的理據依然有效，而且我們亦沒有理

由單獨檢討扣除公務員遞增薪額開支的安排。  

影響  

9 .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決定符合《基本法》，包括
《基本法》內有關人權的規定。有關決定對可持續發展、生產力和環境沒

有影響；而對財政和經濟的影響，則與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就此事宜所發

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一樣。  

宣傳安排  

10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今天（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較早前已告知職
方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決定。公務員事務局會於今天稍

後發出新聞稿和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  

查詢  

11 .  有關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孫玉菡  
先生聯絡（電話︰2810  3112）。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  
















